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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治理觀點探討我國警政組織變革─埔里分局個案分析 
 

廖俊松（暨南大學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副教授） 

曾憲華（暨南大學公共行政與政策學系研究生） 

 

一、前言 
 

警察人員常有「人民褓母」、「正義化身」、「機器戰警」等之雅稱。然在這些雅稱背後，

警察人員所肩負繁重的社會治安壓力與犯罪防制治責任之辛勞卻鮮為世人所瞭解。例如，警

政統計年報資料指出，我國近年來的治安情形日益惡化，從 2000 年至 2005 年間，六年間犯

罪案件總數增加了 27%，犯罪率提升了 24％；然同期間，全國警政人力不增反降，減少了 2

％，使得每位警察同仁所需要處理的犯罪案量大幅增加了 30%。 

 
表 1：台灣地區犯罪數量統計 

 
全國警力 

(人) 

人口數 

(人) 
犯罪案件 破獲案件

犯罪率 

(件/10 萬人)
破案率 

人均案量 

(件) 

人均破案量

(件) 

2000 年 115,655 22,276,672 438,520 259,645 1,969 0.59% 3.79 2.24 

2001 年 114,498 22,405,568 490,736 271,128 2,190 0.55% 4.29 2.37 

2002 年 116,782 22,520,776 503,389 297,816 2,235 0.59% 4.31 2.55 

2003 年 115,672 22,604,550 494,755 290,962 2,189 0.59% 4.28 2.52 

2004 年 114,408 22,689,122 522,305 313,848 2,302 0.60% 4.57 2.74 

2005 年 112,902 22,770,383 556,231 347,721 2,443 0.63% 4.93 3.08 

百分比變化 

2000-2005 
-2% +2% +27% +34% +24% +6% +30% +37% 

資料來源：整理自行政院所屬各機關學校職(教)員統計表、警政統計年報 

 

另方面，犯罪案件除了數量上的增加之外，也隨著全球通訊的簡便、交通運輸的便利、

以及科技的推陳出新，犯罪型態也趨向複雜、動態與多元，犯罪模式不斷創新，跨國界、跨

區域性的擄人勒贖、通訊詐欺等移動犯罪事件層出不窮，更加深有限警力的犯罪防制與治安

焦慮。 

 
政府也意識到近年來治安惡化所引發的民怨，認為「人民不能安居樂業，是政府最大的

恥辱。」故歷任行政院長皆一再強調治安問題的重要性，如游錫堃內閣時有內政部長余政憲

先生提出之「犯罪零成長」；謝長廷任內有內政部長蘇嘉全先生倡導之「全民拼治安」；而今

年剛上任不久之蘇貞昌院長更大膽提出「半年治安不好下台」之豪語，以個人政治生命為賭

注，來顯示他對整頓治安的決心。他說：「半年之內如果全民沒有感受到治安好轉，我辭職下

台，並且永遠退出政壇。」 
 
表 2：近年來重要警政政策與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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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政政策 實施時期 行政院長 內政部長 主要訴求 

提升國家 

治安維護力 

2002.07.01 

∣ 

2003.06.30 

游錫堃 余政憲
發揮警察團隊力量，以打擊暴力、竊

盜犯罪為主要訴求。 

犯罪零成長 

2003.03.01 

∣ 

2003.05.31 

游錫堃 余政憲
有效降低刑案發生數，以強調預防犯

罪為主要訴求。 

全民拼治安 

2005.03.01 

∣ 

2005.08.31 

謝長廷 蘇嘉全
透過全民的力量共同拼治安，強調警

民合作共維社區治安為主要訴求。 

台灣健康社

區六星計畫

─治安社區 

2005.03.01 

迄今 
謝長廷 蘇嘉全

社區應發揮治安治理機能，強化社區

居民、企業團體、非營利組織等共同

參與社區治安維護工作，警察立於諮

詢者之角色扮演。 

清源專案 

2006.02.11 

∣ 

2006.05.10 

蘇貞昌 李逸洋
警察針對槍枝、毒品、詐欺、職賭場、

賭博電玩、等六大犯根源加強查緝。

半年治安 
不好下台 

2005.03.15 

∣ 

2006.09.15 

蘇貞昌 李逸洋

半年之內，如果全民沒有感受到治安

好轉，蘇貞昌辭職下台，並且永遠退

出政壇。 

資料來源﹕本文自行整理 

 
要如何善用有限警政人力以提升治安與公共服務效能因此成為政府警政治理之重要課題

。警政機關有鑑於此，近幾年來也不斷進行警政組織變革，引進當代政府治理理念，結合民

間力量，創新跨部門合作機制，企圖建構政府與社會、警察與民間間一種新的融合關係，型

塑緊密協力夥伴關係，以提升警政機關治安與服務效能。本文因此將以埔里分局為例，探討

警政組織面對社會層出不窮的創新犯罪手法、跨域犯罪事件、以及人民對於警政治安效能日

漸喪失信心的情形之下，如何藉由強化內部組織職能、鼓勵社區參與、連結民間資源網絡、

建立警政機關與民間部門間互信夥伴關係等革新作為來重建地方治安效能，拾回人民對於警

政治安的信心。 
 

貮、政府治理思潮下的警政變革 
 

當代警政治安工作在此巨變的時代中，面臨了環境的變遷、民眾服務的要求及新興犯罪

型態的威脅與挑戰。警政機關為典型封閉式官僚組織，如何隨著治安環境情勢的發展和人民

的需求，提供民眾更有效能的公共資訊與服務？將是警政革新無可避免且責無旁貸的課題，

而首先即必須重新思考警察的執法理念與角色職能。 
 
一、警察角色與職能的變遷（打擊犯罪者＆服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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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學者曾針對警察角色與功能提出探討，如李湧清（2000﹕79-93）從當代民主社會警

察的本質思考指出，警察是秩序維護者、犯罪壓制者、也是服務提供者。陳添壽（2002﹕35-44
）則從我國政經體制變遷與警察角色互動關係研究中指出，1950-1975 年硬式威權政經體制階

段，警察扮演的是以偏重維護政權為主的角色；1975-1988 軟式威權政經體制階段，警察扮演

的是以偏重執行法律為主的角色；1988-2000 轉型威權政經體制階段，警察扮演的是以偏重公

共服務為主的角色。朱愛群（1998﹕69-82）則認為「犯罪預防」、「刑案偵破」，「服務」三者

為我國警察機關裡三個競值的組織典範。歸納上述學者之觀點，「秩序維護者」．「執法者」、「

服務者」可視為警察的三種角色型態。而國外學者 Cox（1997﹕25）則指出絕大多數的警察

機關同時從事秩序維護、執法、服務等三種功能，只是每個警察組織多會強調其中一種功能

，甚於其他二種。本文也將以此三種警察角色型態為基礎，嘗試以警民互動觀點，分別探討

解嚴前後、社區警政以及治安社區化等四個時期警察角色的演進。 

 
一、解嚴前時期 

台灣從殖民政權到威權政體，很長一段時間，警察首長均由軍人擔任1，軍與警形成緊密

的聯結，極其特殊的存在社會體制中。從「四腳仔」到「人民保母」，警察社會形象與地位

也呈現微妙的轉變。在 1987 年解嚴前的專制時代，警察是統治者維護社會治安的工具，不論

在打壓異己或在殺一儆百維護所謂社會秩序，多數由警察大力執行，警察被塑造成萬能的人

民褓姆及治安正義的維護者，即一般所謂的警察國家之理念，此時期警察角色定位仍偏重於

維護政權為主。但是，隨著民智大開，民主潮流的衝擊，政府宣告解除戒嚴後，習慣於威權

體制之警政系統也一改舊日管制思維，體察警察角色的轉變2，以因應政府改造時代之來臨。 
 
二、專業化時期 

解嚴後，台灣警察隨著時代的演變與社會的變遷，逐漸走向專業化，所謂專業化時期，

包含警察的中立化，嚴密的組織及管理，明文規定的責任與義務，嚴格的訓練，有效的運用

人力與科技，較高標準的招生與教育訓練，行政效率的提高，標準化的工作程序，順利圓融

的文書作業等等。此時期警政之中心思想，即以反應之模式，強調警察之機動性與隨機性（

王國明，1996﹕3）。意即以維護秩序與打擊犯罪來執行警察執法的角色。但專業化的結果，

使警察與民眾漸行漸遠，甚而形成陌生的警察之譏（Glodstein，1990）。 
 
三、社區警政時期 

解嚴後，台灣警察隨著時代的演變與社會的變遷，強調專業反應式之警察勤務運作模式

，對於多元化的犯罪問題漸感無力對付，1970 年代，社區警政理念於國外廣為警政機關運用

，我國於 1990 年代，也引進社區警政理念結合警勤區功能廣為推行運用，此也使警察的服務

職能逐漸萌芽（章光明，1999：40-58）。黃富源（2003：211）指出，社區警政其主要產生背

景在於警察對犯罪預防工作成效不彰，因而轉向警察與社區間相互合作的「社區警務」策略

 
1 警政首長 1977-1980 年為軍人出身的孔令晟，1980-1984 年亦為軍人出身的何恩廷，1984-1990 亦同為軍人出

身的羅張，1987 年解嚴後，1990 年始由警察出身的莊亨岱出任警政首長一職，至此往後警政首長均為警察出身。 
2但因我國長期處於戒嚴時期，解嚴後政黨色彩仍過於濃厚，讓人起了行政不中立之疑慮警察中立性仍受到質

疑，2001 年 1 月 1 日劉中興以及其他專業黨部退出警察單位，此可說是警察中立化的一個里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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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以動員社區的多項資源與力量，激發社區的防衛意識，提升居民生活品質，以構築整

體的社會安全體系。社區警政強調以服務為導向，建立人性化的管理機制，關注警察與社區

的聯結，藉以重組民力，共同維護社會治安（朱源葆，2001）。章光明（2000：160）認為，

社區警政是主張建立擴大社區、政府與警察三者之間的合作區域，藉由「公私協力」的認知

、學習、資源連結等過程，攜手共同發掘、認定社區中的問題並共謀解決之道，以增進社區

整體生活品質，營造安全社區。綜上顯見，在社區警政時期，不僅警察所扮演的角色已逐漸

偏重於社區服務者及社區治安維護的主導者，其也代表著警察服務對象的改變，以及操控警

察權力的移轉。 
 
四、治安社區化時期 

行政院鑒於健全之社區，實為台灣社會安定的力量，為宣示政府推動社區發展之決心，

於 2005 年 3 月提出「台灣健康社區六星計畫」，社區治安即為其中一星，該項工作並由縣政

府警察局、民政局、社會局等相關單位成立推動小組，旨在深化社區的自主性與自體性，落

實社區主義，鼓勵各鄉、鎮、市內社區積極參與，發揮社區治安治理機能，來共同做好治安

作為。此也與警勤區3結合警政之社區警政時期之範圍有所差異4，但此發展仍與社區警政、問

題導向警政之意涵不謀而合。治安社區化的第一要求，就是要使員警成為社區的一員，因此

更必須改變以往派出所員警只是執法者的刻版形象，使警察成為社區褓姆、社會工作者，深

入社區為民服務，和社區居民的生活形成一個生命共同體。陳明傳（2005）為文指出，此新

的警政經營模式，與傳統專業化警政最大的不同乃在於，將原來警察居於中間主導的地位抽

離，而定位仍然是治安的主要負責角色，但已與社區內各類資源或機構居於對等，互為協力

的整合關係。換言之，治安社區化其意涵為社區治理結合警政，即是要透過警民合作建立起

社區安全聯防資源整合之新平台。易言之，此時期警察角色也從社區治安主導者轉換為社區

治安諮詢者或參與者並以提供服務為導向，而民眾對警察的服務滿意度也為警政機關所重視

。 

 
基此，從警政思維的演變，民主的潮流使民眾更期待警察角色的轉變，不應僅只是壓制

犯罪的執法者，而更要顧及民眾所居住環境的生活品質與對犯罪的恐懼感，更進而提昇整體

社區的安全品質。此種對自身角色與功能變革轉型的概念，也正足以彰顯警政機關對社區問

題的持續積極回應。孟惟德（2005：40-67）在「警察在民主社會中的角色分析」一文中指出

2003 年其針對「民意對警察行為的期待」經由電話民調結果顯示，有 32.7％民眾認為警察服

務民眾與打擊犯罪一樣重要，所占比例最高，另外其為了解台灣地區解嚴後警察目標與價值

觀（執法導向或社區導向）變化情形，針對 40 名曾經擔任警察分局長職務的警察幹部做調查

，結果顯示，1997 年後，警察執法價值觀明顯朝向社區導向價值觀靠近，且共同成為警察機

關的主要價值觀，對民眾與警察來說，朝向社區的「服務型警政」實為時勢所趨。 
 

傳統社會下，警政機關處在環境系絡中的核心地位，無論是打擊犯罪或是警政服務的提

供，均有賴於警政機關的資源及規劃，此時警政機關可說是處在獨大之絕對角色位置，相對

 
3 依警察人員戶口查察作業規定：目前台灣地區每 500 戶或 2000 口劃分為一警勤區。 
4 台灣地區實施的社區警政為結合警勤區，故以警勤區為單位，惟治安社區化是以社區為單位，而現行一個社

區往往涵蓋 2-3 個警勤區，甚至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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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治安社區網絡化之環境系絡中，警政機關將面臨到動態且複雜的環境系絡，為因應資源上

的相互依賴及社會問題的複雜性，勢必與非政府部門結盟成多重協力上的關係。而警政機關

也成為組織網絡中的一員，由於警政機關藉助於協力關係的運作來處理社會問題。因此，治

安社區化警察的角色將不再是傳統觀點下的權威控制者，而將轉變為網絡管理者。 

 
二、警政治理脈絡（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對等關係） 
 

回顧二十世紀中，1970 至 1980 年代，自由化與民主化思潮，使得世界各國政府均共同

面臨政府治理模式改變的巨大挑戰，傳統官僚集權治理的行政作為已不足以回應當代社會政

經環境的瞬息變化與挑戰，即人民與政府關係的根本改變與人民要求建立「小而能」的政府

。因此，1980 至 1990 年代，全球掀起政府再造的新政府運動，起而代之的是以公民、社群

、地方等多元主體為型態的新治理主義，強調以社會的多元參與者為核心，以網絡式的管理

與合作模式為基礎，發展出政策參與者間優質協力夥伴關係。蔡允棟（2002：54）認為治理

是一種擁有自我治理能力的組織或政策網絡，在此架構中，政府與其他社會團體經由資源的

相互依賴，一起承擔工作與責任，達成共同治理的效果，也就是不論政府的層級為中央或地

方，需要建立一種政府與社會新的公私協力的互動模式。 
 

易言之，在網絡概念中，參與者（或稱為行動者)是多元的，沒有任何一個組織擁有決定

網絡環境之控制權，因此，組織必須進行資源的相互依賴，才能使組織獲取所需的資源而於

網絡環境中求得生存。以下將從此種治理的觀點，探討傳統警政至治安社區化的警政政策演

進過程中，警政機關如何與其他組織參與者建立良好的互動關係，進一步獲取所需的資源，

提升執行力。 
 

（一）由上而下─由下而上 

傳統的警政策略將警察組織視為一封閉系統，並以專業化的單獨力量來快速打擊已發生

之犯罪為首務。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對於多元化的犯罪問題漸感無力對付，遂轉而尋求

民眾力量的挹注。學者李湧清（）指出，犯罪發生時民眾未能向警察立即報案，警察一味宣

稱其反應時間如何快速，顯得毫無意義。警察是否能夠有效解決嚇阻犯罪，其主要的主控權

操作在民眾手中。Ｒeiss（1971）於研究中指出，百分之九十五的刑事案件是由民眾發現後向

警察報案的，而Ｂottomley 與Ｃoleman（1981）的研究中也指出，在英國刑事案件由警察主

動所發現的占百分之十三，但由民眾（被害人及目擊者）所發現的高達百分之八十。而根據

台灣地區被害調查結果顯示，在警察所獲知的犯罪事件中，將近有九成五是經由民眾報案，

警察剛好在場或主動發現的比例事實上是非常低（許春金，2000）。章光明（2002）也認為，

傳統警政中，僅論結果、只看數字的績效制度，造成了吃案與匿報刑案的警察文化，所以破

案率再怎麼高，民眾仍對治安失去信心，因為它忽略了警民互動過程中，民眾的真實感受才

是警察工作該追求的品質。換言之，國內外的研究均顯示，傳統警察抗制犯罪的工作，若沒

有民眾的協助與參與，是無法有效抑制的。此時期警察機關的決策過程甚少讓民眾參與，警

察權的行使反映出社會中的一種集權，傳統的警察角色，已逐漸無法適應民眾的需求，警政

專業化發展策略代之而起，其強調科技的援用及事後的立即反應能力，但專業化的結果，使

警察與民眾漸行漸遠，甚而形成陌生的警察之譏（Glodstein，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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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因為政治、經濟、社會的事實因素，及抗制犯罪之理論發展，而使抗制犯罪之模式

又進展到警民合作，結合社區需求與民力的社區警政發展模式，強調社會資源整合及預防犯

罪之策略運用。而警政之策略，亦從社會整體之事後壓制，調整至事前之預防，著重社區資

源整合與共同預防。簡言之，警政機關在面對多元化的民眾需求，有效打擊犯罪的單向供給

治理模式也同樣受到挑戰，而面臨謀求提升治理能力之道而尋求政策網絡資源整合。 

 
二、由下而上─對等關係 

警政機關面對解嚴後民主政治民意高漲的發展趨勢，警政組織也從權威式官僚組織「上

對下」（政府對人民）的直接關係，逐漸調整治理策略以回應外在環境的急遽變遷，以回應民

眾的需求，提高民眾對政府的施政滿意度。然而，台灣地區之治安與犯罪問題之根本癥結在

於社會變遷迅速，社會之價值觀與社會關係改變，舊體制與規範逐漸瓦解，新制度與新規範

及新價值觀未及時因應與建立所導致，因此如何重建現代社會的安全秩序實為一龐大的警政

治理網絡工程。廖坤榮（2002：76-84）也指出，政府的角色與職能的演變已從「統制的政府

」、「管理的政府」轉型到「治理的政府」，甚而進一歩形成「網絡管理的政府」。警政機關為

政府部門之一環，自當回應此種演變。 

 

社區警察的理念強調警察是社會工作者，以社區服務的功能達成犯罪預防的目的，進而

支持「執法」的角色功能之實現，其轉變已將警察「打擊犯罪」之角色隱含於服務者角色之

中。簡單來說，警察與社區的互動關係從過去警察「管治」社區的上下垂直運用關係，轉變

為水平融合的警察與社區協力關係。此時，警政機關與網絡關係中各參與者如：社區居民及

其他相關團體的地位是對等的，彼此均須藉由相互影響力，而非強制力，來說服對方。換言

之，警察人員之角色在多元社會變遷中由「權威」轉為「平權」，由「為民褓姆」轉向為「為

民服務」，由「崇高」轉為「對等」， 這種對自身角色重新定義的現象，正足以彰顯警政機關

重視民眾的感受，並欲強化與民眾夥伴關係的建構，並朝「顧客導向」的服務型警政邁進。 

 

然而，許多研究結果顯示，政策執行過程中民眾參與之熱忱明顯不足，大部分的民眾對

於參與犯罪預防的態度，仍然是十分冷淡的（林瑛錫，2003、張文川，2000、陳茹文，2003

、謝文忠，2002），仍多偏重於警政機關單方面強調公民參與之重要性，似乎仍淪為警政機關

單向政策之推動。如何透過網絡連結之概念建構多元對話參與？形構協力夥伴關係？誘發民

眾參與治安維護的動機？可說是當前警政治理網絡互動亟待解決的難題。 

 

警察是最接近民眾的公務員，亦為政府與人民的橋樑，在面對變遷的社會，民眾對警政

服務品質高度的期許，惟有走出過去傳統管理、干涉、取締者的角色轉向服務者的形態，引

進企業管理的精神與服務行銷理念、展現卓越服務品質，方能適應時代需求。朱金池（2001

﹕404）也指出警察機關在組織的變革過程中，應有多元化及系統化的思考，亦即組織的文化

與價值的形塑，應經公開對話的民主過程，而且應考慮到環境、組織及個人三者之互動關係

。 

 
顯見，在民主治理的強勢風潮下，各項警政政策執行已由過往集權命令方式朝向由下而



上的公民參與決策模式轉變；警政機關也認知自我角色的變遷，改變傳統警政官僚單向式的

決策執行風格，而在結構上重新改組，以因應大環境的需求，並代之以主動開啟多元對話機

制，廣納民意，以問題為導向，朝向與警政各參與者間的夥伴及協力關係建構為治理方向。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多納、凱悌（Donald F. Kettl）指出「全球政府正積極尋求建立一種新

的均衡關係，即人民要求政府的公共服務、資源運用、服務機制等效能的提高；尤其關鍵的

是政府與人民之間新的均衡關係之建立。」（轉引自官政哲，2001）。 

 
叁、埔里警察分局個案觀察 

 
社會愈進步，民眾對警察治安維護與服務的要求愈來愈高，雖然以往警方也不斷規劃一

些便民措施，但重點在於這些措施必須面對社會大眾感受與認同，也因此必須重視來自社會

外部的力量要求，但相對而言，此也讓近年來警政工作改革的步伐更形加快。如果以系統理

論的觀點來看警政機關，則警察組織隨其內、外環境變遷而發動組織變革，就顯得理所當然

。而網絡概念運用於警察分局治理工作上，就垂直關係而言，上級單位有中央的警政署、各

縣的警察局，下屬單位有各分駐（派出）所，並發展縱向的督導關係，至於水平關係則指在

公部門平行間的跨部門聯調、聯繫或跨公、私部門的互動，經由縱向與橫向間不斷交織，而

形構綿密的網絡關係。另以埔里分局內部組織架構來說，編制除分局長、副分局長外，下設

5 個組，1 個中心及偵查隊及警備隊，另下轄國姓分駐所及埔里、鯉潭、愛蘭、桃米、史港、

合成，北山、長壽、長流及梅林等 10 個派出所（圖 1），現行員警數共計 170 人，轄區涵蓋埔

里鎮（33 個里）及國姓鄉（13 個村），迄 2005 年底轄區人口數共計 109574 口，總管轄面積為

401.7259 平方公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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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里分局組織系統表 
資料來源：本文自行製表 

 
社區警政及治安社區化的推動，使警察工作的範疇更加擴大，不再只以犯罪為重心，警

政機關被賦予的公共性角色大為加重，民間社會普遍要求警政機關提高服務效能。警政機關

過往只關注公部門領域的公共管理，也轉而強化組織內部的改造，俾便更易與外部環境接軌

，警政機關在面對政府積極倡導新公共管理，追求「政府再造」的同時，亦產生新的視野與

思維並衍生一系列的行政措施，以提昇治理效能。 

 

分局為地方警政基層機關，雖然目前各項警政政策仍由中央制定，地方來執行，但藉由

對埔里分局的個案觀察，也可一窺警政各項行政措施有無落實於基層執行，另筆者也曾為文

（廖俊松，2004）指出，當代政府治理要點應包含有開放社會多元對話參與、政策參與者網

絡的連結及協力夥伴關係的建立等三面向。警政體系既為政府體制之一部分，茲以此三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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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埔里分局在面對警政治理危機，如何藉由強化內部組織職能、鼓勵社區參與、連結民間

資源網絡、建立警政機關與民間部門間互信夥伴關係等革新作為來重建地方治安效能。 
 

一、開啟多元對話參與 

以開啟多元對話參與面向來說，「民意」是政府施政的張本，警政為政府行政中之一環，

當然脫離不了民意的監督，更不可悖離民意的走向。近年來耳熟能詳的警政政策，如｢犯罪率

零成長｣、｢全民拼治安｣、到刻正推行的｢清源專案｣政策，總給民眾有一種打高空、不切實際

或警察在唱獨腳戲的觀感，衍生「警察拚治安」而非「全民拼治安」之疑慮。整體政策執行

未見實際執行成效，也未見民眾參與的熱忱，反招致民意抨擊（中國時報，2006 年 3 月 2 日

），治安的惡化成為警察難以承受之重。埔里分局也深刻體認到警察角色的變遷與開放社會民

意參與治安決策與執行的重要性，另回應警政署「全民拼治安」政策之需求，而加速開啟警

民多元對話管道，茲分述如下： 

（一）召開社區治安座談會﹕民眾的心聲，政府要有回應，警察機關更不能例外。為了解居

民真正迫切需求的治安問題，埔里分局於所轄埔里鎮及國姓鄉各社區不定期舉辦社區

治安座談會，廣邀村里鄰長、村里幹事、社區內各級民意代表、守望相助隊及社區居

民等共襄盛舉， 2005 年於埔里鎮 33 個里共計舉辦 64 場、國姓鄉 13 個村共計舉辦 38

場，總計舉辦 102 場次。2006 年迄 3 月底止也舉辦達 15 場次。 

 

表 3：埔里分局 94 年度社區治安座談會統計表 

埔里鎮所別 里數 場次 國姓鄉所別 村數 場次 

埔里派出所 13 23 國姓分駐所 4 12 

鯉潭派出所 5 12 北山派出所 3 1 

愛蘭派出所 8 15 長壽派出所 2 8 

史港派出所 4 7 長流派出所 3 9 

合成派出所 1 6 梅林派出所 1 8 

桃米派出所 2 1    

合計 102 場次 

資源來源：本文自行整理自埔里分局提供資料 
 

（二）設置社區治安諮詢顧問﹕為讓民眾有實質社區警政決策參與效用的激勵，並結合地方

警政事務的脈絡永續發展。埔里分局所屬（分駐）派出所均設置有社區治安諮詢顧問，

迄今共計有 72 位（表 5）成員背景涵蓋士、農、工、商各界，此讓不同背景的公民均

有參與警政治理的機會與過程，以解決不同社區環境、不同性質的治安問題。 
 
表 4：埔里分局社區治安諮詢顧問統計表 
埔里鎮所別 里數 諮詢顧問數 國姓鄉所別 村數 諮詢顧問數 

埔里派出所 13 9 國姓分駐所 4 7 

鯉潭派出所 5 16 北山派出所 3 4 

愛蘭派出所 8 15 長壽派出所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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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港派出所 4 1 長流派出所 3 4 

合成派出所 1 5 梅林派出所 1 5 

桃米派出所 2 4    

合計 72 人 

資源來源：本文自行整理自埔里分局提供資料 
 
（三）受理輿情反映﹕埔里分局於網頁內設置有分局長信箱，民眾對員警的服務態度可經此

反映予機關首長，並責專人予以妥適處理及回函當事人。2005 年共計受理民眾檢舉及

輿情反映共計 17 件，內容涵蓋檢舉員警執法過當、車輛佔用道路及檢舉刑事違法案件

等治安、交通問題，埔里分局除依答覆當事人外，並針對處理結果，製作民眾陳情投

訴案件檢討分析報告表，以為往後處理類似模式之參考。另所轄 11 個分駐（派出）所

每星期二、四下午 14-16 時為親民時間，由所長親自在所採面對面方式接受民眾諮詢，

建立更為便民的警民對話管道。 

 

（四）辦理服務態度抽訪﹕埔里分局每月由勤務指揮中心不定期抽訪民眾對員警服務態度，

報案人對員警處理情形是否應予改進或滿意，經由抽訪而獲得反饋。並列為民眾對警

察服務滿意度的參考指標。 

 

在今日民意高張的民主政治中，社會的結構是多元的，要解決的問題也是歧異複雜、充

滿高度不確定性。換言之，政府必須發展多元參與的治理途徑，開放社會多元結構的對話參

與，儘量提供不同背景公民參與治理過程，以解決不同性質的社會問題。埔里分局傾聽人民

的聲音，非僅制式化設置溝通諮詢管道，且積極回應民意所需及掌握服務效能，可謂突破官

僚本位主義下之「官大民小」的治理心態，透過警民密切互動及交流溝通，也確保了埔里分

局警政治理的正當性與可行性。 

 

二、政策參與者網絡連結 

就政策參與者網絡連結面向來看，治安的問題並非警察所能獨力解決，事實也證明單靠

警察的力量及老舊的思維模式是無法長期有效抗制犯罪的，因此衍生｢社區安全聯防｣之重要

性，強調社區住民必須與警察共同承擔起社區警衛的工作。過往，警察機關居於管理者之角

色，各項警察勤務作為多流於貫徹執行上級政策，而未考量區域或社區性治安環境之差異，

以符合不同社區之民眾需求。然而，一旦社區民眾被排拒在外時，警政機關也就因此流失了

與民眾互動及相互瞭解的機會，造成警民之間的嫌隙與鴻溝。埔里分局有鑑於此，也積極尋

求轄內資源的整合與運用﹕ 
 
（一）結合社區守望相助隊共維社區治安﹕社區防衛性組織可以彌補警察巡邏的死角與真

空，有效預防社區的犯罪事件。社區巡守隊可說是一支「嚇阻犯罪」的社群力量。警

力有限、民力無窮，維護治安工作有賴全民共同參與，為提升民間自衛力量，共同運

用社會資源，結合社區居民，依地區治安環境需求，成立各社區巡守隊共同防制犯罪；

埔里分局迄自 2005 年 12 月份止，共計輔導成立 10 支村里守望相助隊、1 支社區守望

相助巡守隊，共計有 11 隊守望相助隊，並持續與鄰近派出所協調互動，落實運作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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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安全。 
（二）結合計程車業者、檳榔攤業者、農業產銷班﹕為建構點、線、面之治安維護網絡，埔

里分局於 2005 年 4-5 月份廣邀計程車業者、檳榔攤業者、農業產銷班等分批召開座談

會5，期能透過此些社群的力量，針對可疑人、事、物及目睹突發犯罪事件時，發揮提

供線索、通風報信的功能，使警方能迅速掌控治安狀況並達到將歹徒繩之以法的效能；

藉由此類情報觸角的延伸，配合其他治安相關宣導作為，交織點、線而形成全面性之

治安維護網絡。 

（三）開放志工協力：志工具有去私存公及較具彈性等特質，埔里分局也廣納社會各階層人

員及退休警察人員擔任警察志工，並予專業性分組協助關懷被害人、獨居老人及預防

犯罪宣導等，擴大志工運用，拓展警政服務層面，分局目前已有 14 位志工人員。另國

姓分駐所也因應鄉民及學校需求提供場地結合鄰近國小老師納入志工成立派出所安親

班，針對學校提報有逃家、翹課、在校行為偏差之學生，取得家長同意後，於每日課

後至派出所加強輔導，藉此以導正其思想觀念，此可謂警民合作預防犯罪之最佳典範。

將民間力量挹注於關懷被害人及犯罪預防工作上，使警力可專注於打擊犯罪的工作

上，避免流於警察不務正業之想像空間。再者，非營利組織較具人性化，其服務的輸

送較親切與軟性，也可藉此彌補政府行政的官僚化。 

 

三、協立夥伴關係建立 

就協力夥伴關係的建立面向來說，夥伴關係的建立有二個重要的基礎：互賴與互信。互

賴意謂著彼此平等的地位與需要，政府部門不是高居上位的命令者，民間部門也非臣屬下位

的受命者，政府與民間部門的互動乃是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溝通協調機制謀求彼此間資源的

分享與責任的共擔。互信意謂著相對的信任，民間對於政府部門的作為高度表現善意，政府

對於民間部門的行動也極度充滿希望，彼此間都有水乳交融的一體感受。也惟有這互賴與互

信的情感建立，公私部門間的協力夥伴關係方能穩固與恆常（廖俊松，2004）。埔里分局也基

於互賴與互信的基礎之上，積極強化組織內部職能，以尋求從中建立警民互信互賴與強化網

絡協力效能﹕ 
（一）標準化作業流程強化警民信任機制：警察的專業能力，表現在執法程序的熟稔與執法

技能的精湛之上，為使民眾享有優質的警政服務，減少民怨與糾紛，並建立信任關係，

埔里分局於 2004 年 7 月因應 ISO9001：2000 品質管理系統檢核，考量轄區交通、治安

環境，制訂品質政策為「效率、服務、安全」，並製定「標準作業程序書」，經由有系

統的運作及透過日常勤業務偵測督導，導引流程的持續改善，確保符合標準化作業流

程之要求，除避免員警恣意濫權外，並以「服務為導向」適切回應滿足民眾之所需，

除提升服務品質外，也強化警民間信任機制之建立。 
（二）開放機關參訪及舉辦青少年活動，改變官僚化作風：教育要從小做起，埔里分局自 2004

年 11 月份新辦公大樓落成啟用後，也開放給國中、小學校學生及幼稚園幼童，透過實

地參訪加深對警政工作之印象，並於互動中增加學生民主法治觀念及提昇防竊、防搶、

反煙毒及如何防止性侵害及家庭暴力等相關法律常識知能。自 2006 年 3 月止，共計有

15 個教育團體，達 800 餘人次蒞埔里分局參訪。另也於 2005 年及 2006 年的寒暑假期

 
5埔里分局所轄登記有案之計程車業者計有 20 人，檳榔攤業者更是上百家，各種花卉、茭白筍、菇類產銷班亦

達 60 餘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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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分別舉辦了「溫馨鄉城音樂會」、「單車采風逍遙遊」以及「圍棋營」等青少年活動，

以推廣青少年從事正常休閒活動，並於活動中灌輸青年學子基本法律常識，透過休閒

結合教育之手段，期有效降低青少年犯罪。也藉此提升學子對警察工作的支持及認同

感。 

（三）成立機動派出所，主動走入人群：埔里分局為提升為民服務效率，縮短民眾報案時間

與反應距離，針對轄內地區人口稠密之治安要點：如夜市、醫院、銀行及假日觀光景

點等，妥適規劃執勤地點、時段及警力配置，每日編排二班次、4 小時以主動走入人

群之勤務運作方式提高見警力，增加民眾安全感，並促進警民接觸與互動，藉此提升

警察形象與強化犯罪預防效果。 

（四）提供護鈔服務及金融機構守望，防範搶案發生：經濟不景氣，衍生搶銀行及飛車搶案

頻傳，埔里分局 2005 年轄區發生之搶案即達 17 件，所幸破獲 15 件，也鑑於銀行及各

行各業與銀行資金出入時，易造成歹徒凱覦下手目標，埔里分局自 2006 年起提供機關

團體或一般民眾大額提款護鈔，共計配合民眾護鈔達 92 次，另也針對轄內各金融機構

每日不定時編排定點守望勤務，並於銀行員或保全人員加強聯繫以有效防止搶案發生。 

（五）提供民眾舉家外出，加強住宅安全維護：為使民眾舉家出遊時能安心，並有效防犯竊

盜案件發生，埔里分局也針對民眾舉家外出民眾提供加強住宅巡邏服務，針對維護民

宅選擇隱蔽處所，設置臨時巡邏箱，由所轄地派出所將其規劃納入現有巡邏線內簽巡，

另也運用守望相助組織及敦親睦鄰之力量來配合執行本項工作。2005 年度埔里分局執

行舉家外出安全維護共計 32 戶。 

（六）夜歸婦孺代叫計程車：由於埔里分局為一盆地型山城，入夜後除往返台中方向之大眾

公共運輸工具較便利外，一般民眾多靠自己機、汽車做為代步工具，因此，埔里分局

為加強婦幼安全，列管登記有案之優良計程車業者，提供代叫計程車服務，以便利入

夜後在外返鄉之鎮民及夜歸婦孺等人身安全。 

 

茲以行政院針對警察整體治安狀況滿意度及整體服務品質滿意度委託民間調查中心電訪

資料顯示（表 5）：2005 年第 1、2、3、4 季南投縣民對南投縣政府警察局整體服務品質滿意

度者達 7 成以上，2、3、4 季並分列全國第 6、3、5 名，埔里分局也不惶多讓，因埔里分局

於南投縣內屬第三大分局6在整體服務品質滿意度上，雖較南投縣百分比略低但相較於台灣地

區平均質則高出許多。 

 
表 5：轄區治安狀況及警察整體服務滿意度統計表 

整體治安狀況滿意度 警察整體服務品質滿意度 
 

94 年 
1-3 月 

94 年

3-5 月  
94 年

6-8 月 
94 年

9-11 月

94 年

1-3 月

94 年

3-5 月 
94 年

6-8 月

94 年

9-11 月 

台灣地區 71.81 70.08 72.53 72.68 72.06 71.34 71.99 71.74 

                                                 
6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所屬有 8 個分局，以配置員警數核算，埔里分局僅次於南投分局及草屯分局，列為第 3 大

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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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 72.01 72.93 74.32 74.39 72.76
73.5 

（全 6）

75.43
（全 3） 

74.45 
（全 5） 

埔里分局 69.8 72.4 74.29 69.78 72.62 72.99 74.12 67.97 

資源來源：本文自行整理自埔里分局提供資料 
 

綜上，警察人員除打擊犯罪者的角色外，也摻雜了社會服務者的角色，經由社區警政的

推行，民眾已習慣將警察定位為治安維護者及社區服務者的綜合體，因此，社區內可疑人、

車出入、停放、婦孺夜歸、舉家外出（防竊）、提領大批現鈔（防搶）等，民眾樂於通知警察

協助，而警察也出於預防犯罪之考量，回應滿足民眾的需求。換言之，基於犯罪預防的考量

，警察也樂於提供服務，而從互動中「民眾樂於協助警察」、「警察積極走入社區」，也逐漸建

立起警民間的「互信」與「互賴」。此種「服務型警政」乃依據「服務型政府」之理念延伸發

展，是一項極具策略性意涵的概念，對警政發展具「典範轉移」的歷史性意義與關鍵性效果

！（官政哲，2001） 

 
肆、未來強化作為 

 

面對二十一世紀當代治理的觀點，民眾所扮演的已不只是警察組織的顧客而已，更應是

社會秩序或治安的共同提供者，也是治安良窳的共同負責者，因此，民眾應基於對承擔社會

秩序的自覺，與政府共同從事維護治安工作，並為治安工作的「監督者」與「參與者」角色

。檢視埔里分局在善用社會資源，延伸服務據點，及運用資訊科技，開發線上服務等方面均

更見深化且普遍有成效，並立建有民意回饋機制，在制定政策及規劃服務措施之前，能廣納

社會大眾的意見，推動以民眾導向的施政，提升公共服務的滿意度。此均顯見其致力於提升

服務品質的用心。也顯示埔里分局團隊在服務工作上「精益求精」的旺盛企圖心，並朝向「

警政網絡治理」的目標前進，值得期許。 

 

「服務型政府」是現代國家共同的理念，行政作用之最後目的，在於創造人民福址，唯

有從服務的思維出發，揭明「以民意為依歸，以服務為軸心」的警察執行作為，才能獲得民

眾的認同。近年來政府積極推動 2008 年觀光客倍增計畫，吸引大批國外觀光客來台。埔里鎮

位於台灣的中心點，轄內主要交通以台 21 線及台 14 線兩省道分別貫穿，更是前往霧社、廬

山、清境農場、合歡山等國內外知名觀光景點的必經之地及中繼站，而國姓鄉近年來因泰雅

渡假村及北港花園農場等景點的觀光開發與促銷，也吸引大批遊客入鄉。埔里鎮素有好山好

又之美譽，埔里鎮公所近期來也配合觀光局大力推展日本人來台長住計劃（Long Stay），其願

景是為將埔里建造為「健康之城‧活力的埔里」城鎮。因此，未來對埔里分局警政治安工作

的衝擊，主要為大批國內、外遊客之擁進，流動性人口的增加，此也間接增加埔里分局在處

理有關旅客之治安事故及服務事項等方面之工作量，如何配合鎮政提昇觀光導向的警政服務

效能，確保服務提供之一致性及便捷性對埔里分局而言亦為當前重要課題。 

 
綜言之，隨著政府再造的思潮，身為政府組織一環的警政機關，也必須在視野宏觀、目

標明確及策略周延下，強化網絡治理，營造有益的外在環境條件；以提昇警政治理效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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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需藉由「公民社會」中的「公民參與」，將警政組織與民間社會融成一體，建立公私協

力的雙贏關係，得到民眾的大力支持，以展現公共性和公益性，並進而確保政府之公信力、

公能力和公權力之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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